完善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中山一院召开特邀社会监督员座谈会

监察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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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医院行业作风建设，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12月26日，我院召开了2006年度特邀社会监督员座谈会。会议由纪委刘洪宁书记和监察室陈卓琦主任主持。来自省卫生厅监察室、省物价局、越秀区区机关党委、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农林街道办事处、省电网公司、市电信分公司、中山大学医学部等部门的10位监督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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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聘请了新一任特邀社会监督员，并为全体监督员颁发了聘书，聘期三年。座谈会上，讨论修订了《中山一院关于特邀社会监督员工作的实施办法》，大家纷纷就如何在群众、医院、政府之间进一步充分发挥监督员上传下达的作用出谋献策，提了很多可行性建议，进一步明确了特邀社会监督员的主要职责。大家认为，社会监督员不但要监督医院的行风建设、医疗质量、服务态度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也有责任向社会宣传医院的工作，向政府反映医院的情况，在维护群众利益的同时也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使监督员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随后，刘书记汇报了我院今年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情况和在医疗、纠风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在座监督员的认可和肯定。大家尽职尽责地履行监督义务，纷纷就过去一年里关注到我院的有关情况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在热烈而活跃的气氛中召开。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体现了我院特邀社会监督员工作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强化社会监督工作更上新台阶。
